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瑞府办发〔2022〕856 号 

 

瑞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瑞金市日东水库等 9 座水利工程管理

范围划界的批复 

 
瑞金市水利局： 

你局报来的《关于恳请批复瑞金市日东水库等 9 座水利

工程管理范围划界成果的请示》（瑞水利字〔2022〕231 号）

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日东水库等 9 座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划界

成果，现批复如下： 

一.迳口水库工程 

工程管理单位为瑞金市云石山乡政府，工程为小（1）型

水库。 

坝区管理范围线为下游坝脚外 30m，两侧坝端开挖线外



 

30m，溢洪道两侧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10m，消力池下游边界

线外 10m，其他建筑物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10m；库区管理

范围线为正常蓄水位加高 1 米；保护范围线为管理范围线向

外水平延伸 100m。 

二．丁陂水库工程 

工程管理单位为瑞金市瑞林镇水口村民委员会，工程为

小（1）型水库。 

坝区管理范围线为下游坝脚外 30m，两侧坝端开挖线外

30m，溢洪道两侧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10m，消力池下游边界

线外 10m，其他建筑物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10m；库区管理

范围线为正常蓄水位加高 1 米；保护范围线为管理范围线向

外水平延伸 100m。 

三．环溪水库工程 

工程管理单位为瑞金市武阳镇中赖村民委员会，工程为

小（1）型水库。 

坝区管理范围线为下游坝脚外 30m，两侧坝端开挖线外

30m，溢洪道两侧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10m，消力池下游边界

线外 10m，其他建筑物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10m；库区管理

范围线为正常蓄水位加高 1 米；保护范围线为管理范围线向

外水平延伸 100m。 

四．久益陂水库工程 

工程管理单位为瑞金市万田乡板仓村民委员会，工程为



 

小（1）型水库。 

坝区管理范围线为下游坝脚外 30m，两侧坝端开挖线外

30m，溢洪道两侧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10m，消力池下游边界

线外 10m，其他建筑物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10m；库区管理

范围线为正常蓄水位加高 1 米；保护范围线为管理范围线向

外水平延伸 100m。 

五．龙脑水库工程 

工程管理单位为瑞金市日东水库管理站，工程为小（1）

型水库。 

坝区管理范围线为下游坝脚外 30m，两侧坝端开挖线外

30m，溢洪道两侧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10m，消力池下游边界

线外 10m，其他建筑物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10m；库区管理

范围线为正常蓄水位加高 1 米；保护范围线为管理范围线向

外水平延伸 100m。 

六．香山坑水库工程 

工程管理单位为瑞金市黄柏乡向阳村民委员会，工程为

小（1）型水库。 

坝区管理范围线为下游坝脚外 30m，两侧坝端开挖线外

30m，溢洪道两侧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10m，消力池下游边界

线外 10m，其他建筑物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10m；库区管理

范围线为正常蓄水位加高 1 米；保护范围线为管理范围线向

外水平延伸 100m。 



 

七．日东水库工程 

工程管理单位为瑞金市瑞林镇禾塘村民委员会，工程为

中型水库。 

坝区管理范围线为下游坝脚外 50m，两侧坝端开挖线外

50m，溢洪道两侧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20m，消力池下游边界

线外 20m，其他建筑物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20m；库区管理

范围线为居民迁移线加高 1 米；保护范围线为管理范围线向

外水平延伸 150m。 

八．陈石水库工程 

工程管理单位为瑞金市日东乡赣源村民委员会，工程为

小（1）型水库。 

坝区管理范围线为下游坝脚外 30m，两侧坝端开挖线外

30m，溢洪道两侧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10m，消力池下游边界

线外 10m，其他建筑物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10m；库区管理

范围线为正常蓄水位加高 1 米；保护范围线为管理范围线向

外水平延伸 100m。 

九．中迳水库工程 

工程管理单位为瑞金市陈石水库管理站，工程为小（1）

型水库。 

坝区管理范围线为下游坝脚外 30m，两侧坝端开挖线外

30m，溢洪道两侧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10m，消力池下游边界

线外 10m，其他建筑物外轮廓线或开挖线外 10m；库区管理



 

范围线为正常蓄水位加高 1 米；保护范围线为管理范围线向

外水平延伸 100m。 

十．法律禁止行为 

1、禁止在水库内弃置、堆放阻碍行洪和输水的物体或终

止阻碍行洪的林木（防浪林和护堤林除外）及高杆作物。 

2、禁止在水库内筑坝拦汊或填占水库水面。 

3、在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，禁止倾倒、堆放影响水利

工程安全或者正常运行的废弃物，禁止开渠、挖塘、打井、

爆破、葬坟、采石、取土、开采地下资源，禁止损毁、破坏

水利工程设施，禁止其他影响水利工程安全或者正常运行的

行为。 

4、因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需要，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开

展爆破、采石、取土等活动的，须确保水利工程的运行和安

全，并经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。 

5、单位和个人有保护水利工程的义务，不得侵占、毁坏

水利工程设施及移动、毁坏界桩和告示牌。 

此复！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
 2022 年 11 月 23 日 

 

 

            

 

抄送：市水利局 

瑞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2年 11月 23日印发 

  


